民政部门窗口受理审批项目

1、最低生活保障

2、五保对象审核审批
3、离职村干部待遇审批（任职十年以上（含十年）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支部副书记、副主任可享受该待遇）
4、低保对象审查上报及《低保证》发放

5、低保对象低保金发放
6、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审核上报及《五保供养证》发放

7、五保供养款物发放

8、申领《残疾证》初审上报及《残疾证》发放

9、救助款物发放

10、优抚对象优待补助金申报及发放

1、最低生活保障
	1
	最低生活保障

	办件类别
	审批件

	审批依据
	《内蒙古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

	审批程序
	1、提出申请；2、村民代表大会审议；3、公示；4、上报乡政府审批批准；5、确定享受标准；6报县民政部门审批；7确定发放标准。

	申请材料
	1、申请表；2、身份证或户口复印件；3、一寸照片。（一式三份）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不收费

	审批时限
	法定30个工作日（不包括上报审批时间）


2、五保对象审核审批

	2
	五保对象审核审批

	办件类别
	审批件

	审批依据
	《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》

	审批程序
	1、提出申请；2、村委会初审；3、经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；4、张榜公示；5、填写多伦县农村五保对象审批表；6、村委会统一上报乡政府审核；7、填写审核意见；8、报县民政局审批；9、颁发农村五保供养证。

	申请材料
	1、申请表；2、身份证复印件；3、一寸照片。

（一式三份）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不收费

	审批时限
	法定50个工作日（不包括上报审批时间）


3、离职村干部待遇审批（任职十年以上（含十年）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、支部副书记、副主任可享受该待遇）

	3
	离职村干部待遇审批

	办件类别
	审批件

	审批依据
	《关于做好离职村干部审核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	审批程序
	1、提出申请及本人详细工作简历（个工作阶段需2人以上签字证明）；2、村委会提供证明；3、填写审批表；4、村委会初审；5、村委会负责人签字；6、乡镇审核；7、报民政局审核；8、报组织部审批。

	申请材料
	1、申请表；2、身份证、户口复印件；3、一寸照片；4、村委会证明。（一式四份）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不收费

	审批时限
	法定50个工作日（不包括上报审批时间）


4、低保对象审查上报及《低保证》发放
	4
	低保对象审查上报及《低保证》发放

	办件类别
	审批件

	审批依据
	《内蒙古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

	审批程序
	1、提出申请；2、村委会初审；3、经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；4、张榜公示；5、填写多伦县农村低保对象审批表；6、村委会统一上报乡政府审核；7、填写审核意见；8、报县民政局审批；9、颁发《低保证》。

	申请材料
	1、申请表；2、身份证、户口复印件；3、一寸照片；4、村委会证明。（一式四份）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不收费

	审批时限
	法定50个工作日（不包括上报审批时间）


5、低保对象低保金发放

	5
	低保对象低保金发放

	办件类别
	承诺件

	审批依据
	《内蒙古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


6、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审核上报及《五保供养证》发放

	6
	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审核上报及《五保供养证》发放

	办件类别
	审批件

	审批依据
	《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》

	审批程序
	1、提出申请；2、村委会初审；3、经村民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；4、张榜公示；5、填写多伦县农村五保对象审批表；6、村委会统一上报乡政府审核；7、填写审核意见；8、报县民政局审批；9、颁发农村五保供养证。

	申请材料
	1、申请表；2、身份证复印件；3、一寸照片。

（一式三份）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不收费

	审批时限
	法定50个工作日（不包括上报审批时间）


7、五保供养款物发放

	7
	五保供养款物发放

	审批时限
	统一发放


8、申领《残疾证》初审上报及《残疾证》发放

	8
	申领《残疾证》初审上报及《残疾证》发放

	办件类别
	审批件

	审批依据
	《中国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》

	审批程序
	1、提出申请；2、村委会初审；3、上报乡政府审核；4、填写审核意见；5、报县民政局审批；6、颁发《残疾证》。

	申请材料
	1、申请表；2、身份证复印件；3、一寸照片。

（一式三份）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不收费

	审批时限
	法定50个工作日（不包括上报审批时间）


9、救助款物发放

	9
	救助款物发放

	办件类别
	承诺件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不收费


10、优抚对象优待补助金申报及发放

	10
	优抚对象优待补助金申报及发放

	办件类别
	审批件

	审批依据
	《内蒙古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》

	审批程序
	1、提出申请；2、村民代表大会审议；3、公示；4、上报乡政府审批批准；5、确定享受标准；6报县民政部门审批；7确定发放标准。

	申请材料
	1、申请表；2、身份证或户口复印件；3、一寸照片。（一式三份）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不收费

	审批时限
	法定30个工作日（不包括上报审批时间）


林业水利工作站窗口受理审批项目
1、林木采伐许可

2、木材经营加工许可（原木5万立方米以下、人造板10万立方米以下及相当数量的其他产品）

3、木材运输许可（出盟）
1、林木采伐许可；

	1
	林木采伐许可

	办件类别
	承诺件

	审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

	审批程序
	1 、采伐人（单位）提出申请；2、林业水利工作站受理；3、提交林业局林政股受理；4、林业局组织有资质的单位经实地勘查后出具作业设计文件；5、林业主管部门对作业设计进行审批；6、林业局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。

	申请材料
	1、身份证复印件及村证明；2、采伐的目的；3、地点；4、林种；5、林况；6、面积；7、蓄积方式；8更新措施等内容的文件。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育林基金每立方米交纳7元，采伐证工本费1.5元。

依据：财综[2002]73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《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	审批时限
	14个工作日


2、木材经营加工许可（原木5万立方米以下、人造板10万立方米以下及相当数量的其他产品）；

	2
	木材经营加工许可

	办件类别
	承诺件

	审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》

	审批程序
	1、提出申请；2、林业水利工作站受理；3、提交林业局林政股受理；4、林业局审查；5、林业局发证。

	申请材料
	1、木材来源的证明；2、身份证复印件及村证明；3、经营加工场所的证明；4、从业人员、资金生产设备的证明。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依据：《内财、发展委对收取木材经营加工许可的批复》

	审批时限
	10个工作日


3、木材运输许可（出盟）；

	3
	木材运输许可

	办件类别
	承诺件

	审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

	审批程序
	1、提出申请；2、林业水利工作站受理；3、提交林业局林政股审核；4、林业局发证。

	申请材料
	1、林木采伐许可证或其它合法来源证明；2、身份证复印件及村证明；3、检疫证明。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依据：国家财政部价费字(92)196号文件。每本1.5元。

	审批时限
	10个工作日


国土资源站窗口受理审批项目
1、废弃地复垦为农耕地许可
2、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预审转报许可
3、土地使用权、所有权和土地他项权利设定、变更、注销登记
1、废弃地复垦为农耕地许可
	1
	废弃地复垦为农耕地许可

	办件类别
	承诺件

	审批依据
	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

	审批程序
	1、复垦者（单位或个人）提出申请；2、窗口受理，审查申报材料；3、乡镇国土资源站受理；4、土地储备中心受理、审查申报材料；5、县国土局审查；6、报县人民政府批准；7、土地储备中心填批复文件；8、签发许可证。

	申请材料
	1、申请报告；2、被复垦土地的地理位置图（附平面位置图或必要的地形图）、权属、面积地形坡度、土壤性状、利用现状、计划复垦时间、资金来源、复垦后土地的直接经营者、承包人经营方式以及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评估等；3、复垦隶属国营单位，还应该送交本行业生产主管部门复垦土地的相关文件；4、复垦隶属集体经济组织联户、个人（含家庭农场），应递交土地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的审核意见。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不收费

	审批时限
	50个工作日


2、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预审转报许可
	2
	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预审转报许可

	办件类别
	审查转报件

	审批依据
	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

	审批程序
	1、用地申请人申请；2、窗口受理，审查上报材料；3、提交土地储备中心、审查申报材料；4、县国土局审查提出意见；5、经县政府审核同意；6、上报盟国土局审查；7、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；8、土地储备中心填批复文件。9、窗口批复。

	申请材料
	1、用地申请；2、乡、县政府审核意见；3、农用地转用方案；4、补充耕地方案；5、征地方案（涉及国有农用地的，不拟订征用地方案）；6、供地方案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1、一次性征用耕地在66.67公顷以上，含66.67公顷，其他土地133.34公顷以上，征地管理费按不超过征地费总额的3%收取，2、征地耕地66.67公顷以下，其他土地133.34 公顷以下的，征地管理费按不超过征地费总额的4%收取，内价费字（96）62号文件。

	审批时限
	15个工作日（不含上报审批时限）。


3、土地使用权、所有权和土地他项权利设定、变更、注销登记
	3
	土地使用权、所有权和土地他项权利设定、变更、注销登记

	办件类别
	承诺件

	审批依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	审批程序
	1、土地使用者申请；2、窗口受理、审查申报材料；3、土地站、审查申报材料；4、实地地籍调查及勘测；5、局领导审核；6、公告；7、县国土局审批；8、土地站登记填证；9、窗口发证。

	申请材料
	1、土地权属证明材料及土地证书；2、单位法人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；3、法人资格代码证；4、转让协议；5、公证书；6、借款合同，抵押合同，抵押清单；7、土地评估报告，抵押证明。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（一）土地权属调查登记费：1、党政机关、团体每宗地收200—700元；2、企业每宗地收100—40000元；3、全额预算管理事业单位用地执行党政机关、团体收费标准；4、差额预算管理事业单位每宗地收300—10000元；5、城镇居民住房用地每宗地收13—30元；每证20元。依据《关于公布自治区土地管理系统行政事业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》（内价费字[1996]62号）。

	审批时限
	70个工作日。


合作医疗窗口受理审批项目
1、合作医疗基金收缴及《合作医疗证》发放

2、合作医疗门诊医药费报销支付

3、合作医疗住院医药费报销支付

1、合作医疗基金收缴及《合作医疗证》发放

	1
	合作医疗基金收缴及《合作医疗证》发放

	办件类别
	审批件

	审批程序
	统一审批

	申请材料
	 1、户口簿或身份证；2、身份证复印件或户口簿复印件。


2、合作医疗门诊医药费报销支付
	2
	合作医疗门诊医药费报销支付

	办件类别
	承诺件

	审批依据
	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财务制度》

	审批程序
	1、提出申请；2、窗口受理、审查申报材料；3、合管办审核；4、窗口报销。

	申请材料
	 1、户口簿或身份证；2、《医疗证》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户口簿复印件；3、门诊就诊证明；4、医药费清单。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不收费

	审批时限
	30个工作日。


3、合作医疗住院医药费报销支付
	3
	合作医疗住院医药费报销支付

	办件类别
	审批件

	审批依据
	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财务制度》

	审批程序
	1、提出申请；2、窗口受理、审查申报材料；3、合管办审核；4、上报县合管办审核报销；5、窗口报销。

	申请材料
	 1、户口簿或身份证；2、《医疗证》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户口簿复印件、入出院病情证明书、住院费用结算票据、住院费用清单。3、出院证明、转院证明；4、医嘱单复印件。

	收费标准及依据
	不收费

	审批时限
	30个工作日（不含上报审批时限）。


